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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

前言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公司被认为是解决企业从事生产活动中所面临的资本问题的手段，而企业则被
认为是组织生产的方法，因此，公司不同于企业，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企业作为一种组织生产的方法
是由众多的利害关系人组成的，诸如企业所有权人、企业管理者、企业劳动者、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消
费者、同企业从事交易的债权人等，所有这些人均同企业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都是企业的利害关系
人，企业法应当平衡这些人的利益，不允许企业内部出现某些利益主体严重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现象的
发生，而公司则不同于企业，它不是组织生产的方法，而是筹措经营资本的手段，因此，公司法的首
要任务是建立法律上的各种机制，以便刺激投资人投资的积极性，使公司能够在短期内聚集大量的资
本。公司法所建立的此类法律机制虽然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法律机制有两个，即公司股东的有限责
任之承担和公司惟一性目标之实现。所谓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之承担是指公司股东在将自己的资金投
资到公司时，他们对公司活动所产生的债务仅仅以他们出资或明确承诺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法律责任，
除非他们明确作出相反的意思表示，否则，他们不得被责令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股东有限责
任的承担使公司投资人在将资本投入公司时能够预见到自己将来有可能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范围，使他
们可以理智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至于因为法律责任范围的无法确定而使自己无法理性地生活。所
谓公司惟一性目标之实现是指公司法认为，既然公司是筹措资本的手段，则公司法应当要求公司的管
理者在管理公司事务和执行公司业务时将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行为的最终目标，当公司股东
的利益和其他利益关系主体的利益产生冲突时，公司董事应当牺牲其他利益关系主体的利益而使公司
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公司董事能够使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而不使其最大化，应当对公司承担法律责
任，因为他们违反了自己对公司所承担的义务，公司可以因此而追究董事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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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

内容概要

本书是论及公司利益平衡方面的著作，从公司的社会责任开始，对公司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公司债权
人的法律地位、公司股东的法律保护、公司董事的法律保护、公司高级行政官员的法律地位以及公司
这些利益主体的利益在公司组织结构变更中的保护等作了全面和系统的研究，对于提升我国公司法的
理论水准、完善我国公司法以及对于推动我国公司法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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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民安，男，1965年12月生，湖北黄冈市人，1994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7月
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自1995年起，在中
国法学核心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其中，绝大部分论文被国内外权威刊物转载、文摘
和引述。2000年7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2002年3月—8月在中山大学出版社
主编出版了包括《民法总论》、《民法债权》、《民法物权》、《商事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及
《婚姻家庭法学》等在内的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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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公司法上的利益关系主体   一、导论  二、公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三、公司法的利益平衡作用
第二章 公司设立人的法律地位   一、公司发起和设立的重要意义  二、公司设立的制定法根据  三、公
司设立主义  四、公司设立的法律效力  五、不完全的公司  六、公司发起人的身份  七、公司发起人对
公司所承担的受托义务  八、公司发起人所承担的公司制定法上的义务和责任  九、公司发起人在公司
设立之前所签订的契约  十、公司的设立章程  十一、公司独立人格的否认第三章 公司债权人的法律保
护   一、引论  二、现代公司法为公司债权人提供的一般保护  三、现代民法或普通法为公司债权人提
供的契约保护  四、董事对公司债权人一般民事义务的承担——当代公司法对公司债权人提供的法律
保护   五、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承担一般民事义务的理论基础  六、公司清算胶所为交易行为的规避——
现代法律对董事强加的制定法上的义务  七、董事因从事不适交易行为而承担的法律责任——对1986年
英国《破产法》第213－214节的分析  八、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董事对公
司债权人侵权责任的承担第四章 公司的权力及权力的分配   一、公司的权力  二、公司法上的越权行为
原则   三、公司法上的治理结构第五章 公司股东的法律地位（一）——公司股东所享有的权利 第六章 
公司股东的法律地位（二）——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结构 第七章 公司股东的法律地位（三）——公
司小股东的法律保护 第八章 公司董事的法律地位（一）——公司董事的职位 第九章 公司董事的法律
地位（二）——公司董事的权力 第十章 公司董事的法律地位（三）——公司董事的义务 第十一章 公
司高级官员的权力与义务 第十二章 公司组织结构的变更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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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公司设立人的法律地位    一、公司发起和设立的重要意义    所谓公司设立是指公司设立人为取
得公司法人资格而依法完成法律所规定的各种要件的行为。在现代公司法中，公司设立制度占有重要
的地位，各个国家的公司法都对公司的设立制度表示关注，因为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发挥，
以公司有效存在作为前提。公司的设立以公司的发起作为开端，没有公司的发起也就没有公司的设立
，也就没有公司组织的有效运行，也就没有商事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因此，现代各国公司法都对公司
发起人的法律地位做出了明确的说明。公司法对公司发起人的关注始于19世纪。在19世纪，社会经济
生活中存在一类公司发起人即职业性质的公司发起人(professional company promoters)，他们在向社会
公众募集资本时，往往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欺诈社会公众以便吸引他们投资。为了抑制职业性质的
公司发起人所进行的此种不当行为，英国司法对他们强加了本书在后面所论及的各种义务和责任；由
于司法判决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公司制定法最终将司法所创设的这些义务和责任都规定在公司法中，
成为公司法的重要内容之一①。在现代各国公司法中，发起人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
尤其是有关公司设立人在募集股份或债券时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职业
性质的公司发起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更高的税负使得可以投资的私人资源减少，大量新的投资
由那些机构性质的投资人所完成，这些人仅仅对成熟的并且得到良好发展的公司感兴趣，他们并不
对19世纪的职业性质的公司发起人所发起和设立的铁路、矿产或石油公司感兴趣。但是，这并不是说
，法律在今天无规范公司发起和设立的必要①。任何社会，只要人们要设立公司，都必须由公司发起
人去发起，没有人发起和设立公司，公司根本不可能存在。在当今社会，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人们投资设立公司鈉积极性并没有减弱，大量的人仍然希望通过设立公司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满足。而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加强，大量的公司会得到设立，
这样，研究公司的发起和设立制度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今日中国，公司法的发起和设立
制度的设计必须放弃计划经济时代所践行的抑制公司设立的指导思想，适应公司法发展的趋势，将鼓
励和刺激人们建立商事公司组纫的积极性放在首位。总的说来，我国公司法应当遵循这样的指导思想
即删繁就简，推陈出新，将公司法中不合理的制度加以废除，创设各种现代化的公司法律制度。在公
司设立和发起制度问题上，我国公司法应当首先降低有限责任公司法所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制定专
门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使大量的人去发起和设立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以后，通过公司的不断努力
，公司事业得到发展和壮大，之后他们可以吸引公众投资，从而将有限责任公司转化为公共持股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共持股公司的基础，没有千千万万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基础，商事经济不可能得
到发展和走向繁荣；没有千千万万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基础，公共持股公司也不可能日益发展和壮大
。也只有在此时，职业性质的公司发起人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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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4年7月，我从吉林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即至中山大学法学院任教。想到自己在民商法学知识方面的无
知，我开始试图找寻民商法学领域无人论及的课题来钻研。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在吉林大学法学院
上商法课时，我所宣读的一篇论文引起了著名教授的关注，他问及该论文所引述的资料来源何处，我
告之主要来源于美国著名公司法学家Robert W．Ftamilton先生的著作《公司法》①。何不将该论文加
以修改并予以发表!为此，我翻来找去，总算将该论文翻了出来，经过重新修改、提炼和充实，将其投
了稿，最后被发表在1995年3月10日出版的《法律科学》杂志上，这就是我的处女作《论公司法上的越
权行为原则》②。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该文发表以后即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学者们纷纷引述该文的
论点，使该文成为红极一时的“佳作”。受到处女作“成功”的刺激，我开始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阅
读西方学者有关公司法方面的著作。在此基础上，我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公司法方面的论文，包
括《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的新特点》③、《公司少数股东的法律救济》④、《公司债权人权益之保
护与我国公司法的完善》⑤、《董事的忠实义务研究》⑥、《公司董事的法律地位研究》⑦等。在这
些论文的基础上，我开始将它们进行整合和精炼，最后写出《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⑧这本专
著。该专著出版后同样引起不少学者和学生的关注，成为某些名牌学府的法学学生学习民商法的必读
著作。在论及公司董事的法律地位的同时，我也从1998年开始研究公司的小股东的法律地位、公司债
权人的法律地位以及公司设立人的地位，并先后在《民商法论丛》和《商事法论集》上发表有关公司
小股东、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设立人地位的系列长篇论文。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我开始将他们整合，
形成了现在读者所见到的专著《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作为我的第一部著作，《现代英美董事法律
地位研究》实现了我所期待的愿望即读者的喜爱。作为我在公司法领域的第二部著作，《公司法上的
利益平衡》不知道是否能够像我的第一部著作那样受到读者的喜爱，成为名牌学府的学子们所必读的
著作!无论如何，将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法律文化和最前沿的民商法理论发掘出来，并通过一定的方式传
授给那些需要这些知识的学子们，是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每一位以传道授业为己任的教师的天职。本
书能够为您所喜欢，是我的心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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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吧。
2、写的不错吧的
3、利益是法学中永远的话题，所有的法律说到底都是在解决利益问题，个人之间、个人与公私机关
之间，公私机关相互之间。公司以及公司法涉及股东、高管、雇员、债权人甚至社会等众多利益，如
何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得公司能够顺利经营、发展，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张
民安教授在公司法和侵权法上的都有独到的研究，看看他是如何述说公司法的利益平衡，会给读者带
来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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